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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仲裁事項結果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不存在任何虛假記載、誤導性

陳述或者重大遺漏，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、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連帶

責任。 

 

      一、本重大仲裁事項基本情況 

1993 年 7 月，四川省成都市針織品公司（現由成商集團股份有

限公司承接，被申請方，以下簡稱"成商集團"）與香港太平洋百貨有

限公司（現由太平洋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承接，申請方，以下簡稱"太

平洋中控"）簽訂了《關於合作經營成都商廈太平洋百貨有限公司的

合同書》（以下簡稱"合作合同"），雙方合作成立了中外合作經營企業

成都商廈太平洋百貨有限公司。 

      成都商廈太平洋百貨有限公司成立後，合作合同的部分條款經過

了多次變更。根據最近一次變更後的合作合同條款約定，合作經營總

期限為二十一年，分三個階段進行：第一個階段為七年（自 1994 年

1 月 1 日起至 2000 年 12 月 31 日止），第二個階段為十年（自 2001

年 1 月 1 日起至 2010 年 12 月 31 日止），第三個階段為四年（自 2011

年 1 月 1 日起至 2014 年 12 月 31 日止）。每一階段期滿的前一年雙方



本著共利互惠的精神，以營業額比例法；或者合作改合資；或者向中

方保底等為原則商談下一階段的利益分配及其他合作事宜，如雙方經

合理協商未能達成一致，則中止下一階段的合作。同時合作合同第二

十五章第五十九條約定雙方本著友好合作互相體諒的原則，如合作雙

方在合作期間發生爭議，由雙方協商解決，協商解決不下，由國家對

外貿易促進會或其指定的機構仲裁。 

      在合作過程中，第一階段成商集團在 1997 年取得合作收益 1,468

萬元（從 1997 年 7 月起成商集團承接合作合同，在此之前的合作收

益由四川省成都市針織品公司享有），1998 年取得合作收益 2,600 萬

元，1999 年和 2000 年每年取得合作收益 2,800 萬元；第二階段成商

集團每年取得合作收益 2,600 萬元。 

      根據合作合同的相關約定，成商集團與太平洋中控從 2010 年 1

月起就開始對第三階段的合作利益分配和其他合作事宜進行協商談

判。在協商談判過程中，雙方均提出了各自的合作條件，但至今未能

達成一致。 

      本公司於 2010 年 12 月 27 日收到中國國際經濟貿易仲裁委員會

（2010）中國貿仲京字第 022406 號《V20100648 號中外合作經營合

同爭議案仲裁通知》，申請人太平洋中國控股有限公司已就《關於合

作經營成都商廈太平洋百貨有限公司的合同書》所引起的爭議向中國

國際經濟貿易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申請：①請求裁決申請人與被申請

人雙方繼續履行《合作合同》至 2014 年 12 月 31 日；②請求按照《合

作合同》第十二條的約定，裁決申請人與被申請人在《合作合同》第



三階段（2011 年 1 月 1 日至 2014 年 12 月 31 日期間）的利益分配方

式為：合作企業每年優先向被申請人支付固定收益人民幣 2,600 萬元

並且被申請人每年可獲合作企業年度稅後淨利潤（注：淨利潤的計算

須先行扣除合作企業已支付給被申請人的固定收益人民幣 2,600 萬

元）的 50%。③請求裁決由被申請人承擔本案的仲裁費用。中國國際

經濟貿易仲裁委員會已正式受理上述仲裁申請。 

      針對太平洋中國控股有限公司提出的仲裁申請，本公司認為申請

人與被申請人在《合作合同》第二十五章第五十九條所約定的仲裁機

構"國家對外貿易促進會"，該機構名稱與涉外法定的仲裁機構名稱不

一致，且國家也沒有該機構的名稱。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》

第十八條規定，仲裁協議對仲裁事項或者仲裁委員會沒有約定或者約

定不明確的，當事人可以補充協議；達不成補充協定的，仲裁協定無

效。依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》該條規定，《合作合同》第二十

五章第五十九條約定的仲裁條款屬於無效。因此，本公司向成都市中

級人員法院提起訴訟，請求法院確認申請人與被申請人太平洋中國控

股有限公司 1993 年 7 月 17 日簽訂的《關於合作經營成都商廈太平洋

百貨有限公司的合同書》第二十五章第五十九條約定的仲裁條款無

效。2011 年 1 月 14 日本公司收到了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（2011）成

立確仲字第 2 號《受理案件通知書》，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已正式受

理此案。2011 年 4 月 26 日，本公司收到四川省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

（2011）成立確仲字第 2 號《民事裁定書》，駁回本公司請求確認仲

裁條款無效的申請。 



      2011 年 5 月，本公司向中國國際經濟貿易仲裁委員會提出如下

仲裁反請求： 

      ①請求裁決確認反請求人與被反請求人之間的《關於合作經營成

都商廈太平洋百貨有限公司的合同書》已於 2010 年 12 月 31 日終止，

被反請求人與反請求人對成都太平洋百貨有限公司進行清算； 

      ②請求裁決被反請求人立即撤出成都商業大廈； 

      ③請求裁決被反請求人賠償自 2011 年 1 月 1 日起至被反請求人

實際撤出成都商業大廈之日止，反請求人因無法收回成都商業大廈而

產生的損失，暫計算至 2011 年 5 月 31 日的損失數額為 0.5 億元；（損

失計算方法：以 1.2 億元/年為基數（自 2012 年開始每年遞增 15%），

按照實際佔用時間計算損失數額，暫計算至 2011 年 5 月 31 日，損失

數額為 0.5 億元。） 

       ④請求裁決被反請求人承擔本案所有仲裁費。 

    2011 年 6 月 23 日，本公司收到中國國際經濟貿易仲裁委員會《關

於 V20100648 號中外合作經營合同爭議案反請求受理通知》，本公司

提出的上述仲裁反請求已正式受理，將與申請人的仲裁申請在本案中

一併進行審理。2011 年 9 月 29 日，仲裁庭開庭審理了該案。2011 年

12 月 21 日，仲裁委作出延長裁決作出期限的通知。 

本重大仲裁事項基本情況詳見公司分別於 2010 年 12 月 29 

日、2011 年 1 月 15 日、2011 年 3 月 9 日、2011 年 4 月 28 日、

2011 年 5 月 31 日、2011 年 6 月 25 日在《上海證券報》及上海證券

交易所網站上刊登的臨時公告及 2010、2011 年度定期報告。 



    二、本重大仲裁事項裁決情況 

本公司於 2012 年 4 月 24 日收到《中國國際經濟貿易仲裁委員會

裁決書》（（2012）中國貿仲京裁字第 0200 號），本公司（以下簡稱"

被申請人"）與太平洋中國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"申請人"）

V20100648 號中外合作經營合同爭議仲裁一案已由中國國際經濟貿

易仲裁委員會依法作出裁決，裁決結果如下： 

    1）本案《關於合作經營成都商廈太平洋百貨有限公司的合同書》

（以下簡稱"《合作合同》"）於 2012 年 4 月 20 日終止，雙方應自該

日起依法對合作企業進行清算。 

    2）駁回申請人請求裁決申請人與被申請人繼續履行《合作合同》

至 2014 年 12 月 31 日的仲裁請求。 

    3）駁回申請人第二項仲裁請求，即請求裁決申請人與被申請人

在《合作合同》的第三階段（2011 年 1 月 1 日至 2014 年 12 月 31 日）

期間，合作企業即成都商廈太平洋百貨有限公司每年優先向被申請人

支付固定收益人民幣 2,600 萬元和企業稅後利潤 50%的利益分配方

式。 

    4）駁回被申請人請求裁決確認《合作合同》已於 2010 年 12 月

31 日終止的仲裁請求。 

    5）駁回被申請人請求申請人立即撤出成都商業大廈的仲裁請求。 

    6）駁回被申請人請求裁決申請人自 2011 年 1 月 1 日至 2011 年 5

月 31 日賠付被申請人人民幣 0.5 億元的仲裁請求。 

    7）本案仲裁本請求仲裁費為 67,143 美元，由申請人全部承擔，



並與申請人交付的等額仲裁預付金相沖抵。本案反請求仲裁費為人民

幣 795,000 元，全部由被申請人承擔，並與被申請人交付的等額仲裁

預付金相充抵。 

    本裁決為終局裁決，自做出之日生效，對雙方當事人均具有約束

力。 

三、是否有其他尚未披露的訴訟、仲裁事項 

無 

    四、本次裁決對公司 2012 年一季報利潤或期後利潤的影響： 

    根據裁決結果，公司 2011 年 1 月 1 日起至合同終止（即 2012 年

4 月 20 日）期間本公司應獲得收益尚需雙方協商確定，本報告期公

司暫按成都商廈太平洋百貨有限公司實際支付金額確認收益 600 萬

元，待相關收益確定後，再予以調整。本案反請求仲裁費共計人民幣

795,000 元由本公司承擔。 

五、本次裁決對公司 2011 年半年報、2011 年三季報、2011 年年

報中對合作企業-成都商廈太平洋百貨有限公司已確認投資收益的可

能影響： 

公司 2011 年半年報、2011 年三季報、2011 年年報中按照太平洋

中控的仲裁請求即“合作企業每年優先向被申請人支付固定收益人

民幣 2600 萬元並且被申請人每年可獲合作企業年度稅後淨利潤

（注：淨利潤的計算須先行扣除合作企業已支付給被申請人的固定收

益人民幣 2600 萬元）的 50%＂為依據確認公司對合作企業-成都商廈



太平洋百貨有限公司的投資收益，由於受該仲裁判決結果第三條的影

響，公司 2011 年半年報、2011 年三季報、2011 年年報中定期報告對

合作企業-成都商廈太平洋百貨有限公司的投資收益需經雙方重新協

商確定，公司將就相關進展情況及時履行資訊披露義務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會 

二〇一二年四月二十六日  


